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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现场

不当使用激光笔，危险！

本报昨日
22

时讯（记者周亚涛见习记者买祥
发）

3

月
16

日晚
8

时， 记者走到河区北京路体彩广场附
近时，远远地看见一束绿光照过来，记者走到光源地，发现
是一名

30

多岁的男子正在售卖绿色激光笔。

该男子在简易的支架上摆放
3

支激光笔， 其中的
2

支
被打开，射出耀眼的绿光，不时有行人上前询问激光笔的售
价。 该男子告诉记者，支架上的商品是户外信号灯，又称激
光笔， 是从国外进口来的， 由充电电池供电， 可以射出
1000

米远的绿光，可用于户外求救信号以及平时照明
使用，售价

120

元一支。 当记者问起有没有危害时，该
男子回答道，是光照都会刺眼损害视力。 记者让绿光照在
左手上，半分钟后明显感受到绿光周围的皮肤发烫，有很强
烈的灼烧感。

随后，记者从网上查询得知，这种绿色的激光笔正是中
央电视台在“

3

·

15

”晚会上曝光的对人体有危害的激光笔。

在晚会现场演示一支功率
1400

毫瓦的激光笔瞬间射爆气
球，如把这支激光笔打在深色衣服上，能把衣服点着。

国家质检总局对激光笔风险监测发现，相当比例的激
光产品存在辐射危害。 特意指出激光笔是一种演示类激光
产品，带有激光器装置，激光器通过受激发射激光束，其强
度体现为激光辐射功率，激光辐射功率过高，会对人体造成
光化学伤害和热伤害，特别是对于尚处于发育阶段的儿童，

如果眼睛和皮肤受激光辐射， 可能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

在此，本报提醒消费者在使用激光笔时应正确操作，避免激
光照射人体眼睛、皮肤以及衣服等地方，千万不要拿激光笔
当玩具！

摊贩“组团” 果皮遍地

四一路涵洞北入口处变身小集市

信阳消息（记者张继疆）昨日，

在羊山新区工作的肖女士来电反映，

称在新六大街四一路涵洞北入口处
东侧（市第一人民医院附近），每到下
班时就有很多小摊贩聚集在此，一些
卖甘蔗的水果摊主在将甘蔗削皮以
后，就直接扔到了地上，这不仅妨碍
该路段的市民出行，而且影响市容市
貌。

昨日
19

时
30

分，记者在四一路
人行天桥附近采访时看到，从四一路
涵洞入口至第一人民医院门前的慢

车道上，聚集了
10

余个摊点，有的卖
熟食，更多的是卖香蕉、苹果、甘蔗等
水果，尤其以甘蔗居多，不少摊点已
经摆在了治安巡逻岗亭处。 更有甚
者，直接将拉着甘蔗的小货车停在了
快慢车道中间的隔离带上，满地的甘
蔗皮让行人几乎无法通行。

据附近居民介绍， 每到黄昏，在
该路段两侧的慢车道上就会聚集不
少小摊贩， 有的摊贩直接把货车开
来，沿途叫卖，道路西侧以生活用品
居多， 而道路东侧则以水果摊点为

主。 天黑后，卖生活用品的摊贩相继
收摊离开，但水果摊贩会一直摆摊到
深夜。

“从
2013

年年底以来，我市一直
在对中心城区环境卫生问题进行综
合整治， 这些摊点不仅占道经营严
重，而且产生了大量垃圾，也没有人
来及时清理和管理，很影响附近居民
的日常生活。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落实
环境整治工作，让周围居民有个舒适
的生活环境。 ”从百花园锻炼回来的
刘女士对记者说。

平桥区平西街一垃圾堆着火

信阳消息（记者王洋）昨日上午，平
桥区国税局旁的一处垃圾堆突然起火，

在平桥公安消防大队的扑救下， 火势得
以控制。

该垃圾堆位于平桥区平西街上。 记
者赶到现场时，大火已被扑灭，但现场浓
烟滚滚，老远就能闻到焦 味，垃圾堆
上的木板棚和垃圾，已经被烧得发黑。 大
火惊动了旁边的小区居民， 他们随后报
了警。

在现场， 平桥区金山角二组负责人
张先生告诉记者， 队里一独居村民曾在
此搭建木棚，他经常捡些垃圾回来堆积，

久而之久越来越多。 去年年底，其弟弟将
其接走， 随后， 另一名流浪汉又蜗居在
此，同样靠捡垃圾为生。 “刚开始垃圾
堆得有附近围墙这么高，我们清理过
一次，后来又成这样了。 ”张先生说。

记者在现场并未见到这名流浪汉， 不过
垃圾堆上方就是高压电线， 并紧挨居民
小区，过火之后十分危险，张先生说正准
备与金山角居委会协商， 将这个垃圾堆
清理掉。

近
4

万元汇错账户
法院调解后收款人返还

信阳消息（王俊仁吴未未）一男子
受托给指定的对象汇款时，因操作失误，

将该钱款汇入另一人账户。 委托人得知
情况后将该男子和另一意外得款人告上
法庭，要求返还该笔款项。

2014

年
3

月
13

日，固始县人民法院对该案主持调解
成功， 被告蔡某同意返还原告某安装公
司

39000

元。

2014

年
1

月
23

日下午
5

时许，原
告某安装公司委托被告万某汇款

39000

元至指定账户。 万某通过固始县农业银
行汇款时，因操作失误，误将

39000

元汇
入被告蔡某的银行账户。双方协商未果，

某安装公司诉至法院。

案件在审理过程中， 经法官主持调
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上述协议。

三度入狱不知悔改
男子盗窃摩托车又领刑

信阳消息（刘俊） 一男子因盗窃连
续三次被判刑、 劳动教养， 却仍不思悔
改，再次走上盗窃之路。

3

月
12

日，罗山
县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盗窃案， 依法判
决被告人杨庆拘役四个月， 并处罚金人
民币五千元。

法院审理查明，

2011

年
10

月
18

日
凌晨，被告人杨庆及同伙（已判刑）驾驶
面包车窜至罗山县城关镇一小区， 盗走
被害人张小伟的本田两轮摩托车。 经价
格认证中心鉴定， 被盗摩托车价值人民
币

2880

元。 案发后，该摩托车被追回并
退还给张小伟。

另查明，被告人杨庆因犯盗窃罪，于
2001

年
11

月
26

日被判处有期徒刑六
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 因盗窃，于
2006

年
9

月
30

日、

2009

年
9

月
22

日分
别被决定劳动教养一年三个月。

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杨庆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 伙同他人秘密窃取公民
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杨庆因盗窃被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后又
实施盗窃犯罪，依法应酌予从重处罚；杨
庆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且赃物
被追回退还给被害人， 依法可以从轻处
罚，故作出如上判决。 （文中人名均系化
名）

可喜！

可恨！

胡火


